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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坡头区南油片区（首期）“三旧”
改造项目私人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

为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改善人居环

境，湛江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坡头区中海油南海西部石油矿区(泛

称南油片区)进行分期改造建设。因此，坡头区政府对南油片区

（首期）“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根

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粤建房〔2013〕26 号）、《湛江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湛府规〔2021〕5 号），以及湛江市政府的决策，

结合坡头区的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主体

项目名称：湛江市坡头区南油片区（首期）“三旧”改造项

目。征收主体：坡头区人民政府。

湛江市政府委托坡头区政府征收项目改造范围内的房屋，

区政府成立南油片区（首期）“三旧”改造项目领导小组，承担

征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等具体工作。

二、项目改造概况

湛江市坡头区中海油南海西部石油矿区，主要为中国海油

驻湛单位用地，总占地约 2595.37 亩。2018 年 11 月，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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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石油管理局签署南油片区改造前期工作

框架协议，正式启动项目改造前期工作。根据市政府的决策，

项目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配合”为基本原则，按照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统一规划、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

工作思路推进改造建设。项目首期改造范围涉及 12 个地块，面

积 534.4660 亩，其中私人住房 1229 套（户）、占地面积约

110.6487 亩；公用、私用的土地使用权作为一个项目“带拆迁、

带方案”出让，按法定程序通过公共交易平台挂牌选取项目合

作（改造）主体。

三、征收房屋范围

私人住房 1229 套（户）建筑面积约 9.12 万 m2（以最终签

订补偿协议的面积为准），集中在南油一区和二区。具体位置为

南油一区北苑 1-5 栋、北苑旧 8-10 栋、东苑西区 30-43 栋，二

区润泽阁 1-26 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附属物的具体界线，均

以改造规划红线图确定的范围为准。规划红线图在征收范围的

一区北苑、东苑西区和二区润泽阁张贴公布，相关单位或个人

可以到坡头区南油片区（首期）“三旧”改造项目领导小组查询

（地址：坡头区合作路南宾别墅区 19 栋；联系电话：3389916）。

四、征收房屋证件与面积的认定

确定征收房屋证件以房产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

或《不动产权证书》为准，证内所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套内面积，

不含公摊面积。如果已经合法取得房屋但还没办理产权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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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以房产测绘部门出具的实测套内面积为准，但经征收人、

被征收人同意，允许参照同栋楼、同单元、同户型的套内面积

予以认定。

对不能提供合法的报建手续，且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建

（构）筑物（如业主搭建的庭院）及青苗，参照《湛江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征收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

知》（湛府规〔2019〕16 号）进行补偿。

五、私人房屋的补偿

（一）征收房屋补偿方式

本项目征收房屋补偿有三种方式：产权调换、货币补偿、

产权调换与货币补偿相结合。原则上以产权调换补偿方式（即

回迁安置）为主，其他补偿方式为辅。被征收人根据自己的需

求作出选择。所谓产权调换，是指被征收人以被征收房屋与征

收主体提供的补偿(安置)房屋进行产权调换；货币补偿是指对

被征收的房屋通过市场评估确定补偿价格，征收主体以货币形

式向被征收人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

（二）征收房屋面积计算方法

征收房屋面积和补偿房屋面积均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

（三）征收房屋补偿标准

1.产权调换补偿

（1）产权调换补偿标准按套内面积 1:1.1 比例实行产权调

换，公摊面积不计算在内（无偿分摊给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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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积补差标准：被征收人取得的补偿房屋套内面积超

出被征收房屋套内面积的，超出部分按照交付时该小区类似楼

层、户型、同朝向的网上签约均价计算；补偿房屋面积少于被

征收房屋套内面积的，按照上述计算标准和方法由改造主体予

以补偿；面积补差只计算套内面积，其对应的公摊面积不计价。

（3）被征收人在签订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后到办理不动产权

期间死亡的，由合法继承人负责依法办理继承权有关手续。

（4）补偿房屋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有产生的房屋分户

测量费、契税、印花税及工本费用，由改造主体负责。但房屋

维修基金或因继承、转让、置换等可能需要多交部分税费除外。

（5）“二八”产权房的处置方案

个人与公司（即中国海油）共有的“二八”产权房（即按

照当时的国家房改房政策，个人产权占比为 80%，公司产权占比

20%）。公司产权部分允许业主按市场评估价优先购买；如业主

不愿购买，改造主体按公司意愿将该部分房屋返还给公司或给

予货币补偿。

2.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的金额，按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确定，被征收房屋

价值不低于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

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

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3.房屋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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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标准参照产权调换

和货币补偿标准。

六、补偿房屋的选址、装修及交付

（一）补偿房屋按照“就近安置”原则，一区的选址于 3

号地块、二区的选址于 6 号地块，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

（二）产权调换的补偿房屋应符合以下标准：

1.应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

2.按精装修标准交房，详见附件《精装交楼标准》。

（三）房屋交付、选定及证件办理

在签订《补偿协议》及征收主体作出补偿决定的户数达到

95%后，并确定改造主体之日起 36 个月内交付补偿房屋。房屋

满足交付条件后，由改造主体通知被征收人分批集中摇号选定

补偿房屋。被征收人确定物业权属人之日起 12 个月内协助房

屋权属人完成不动产权登记手续，领取不动产权证。改造主

体向被征收人以不动产权证载的建筑面积按市场评估价开具

购房发票。

七、征收拆迁安置补偿签约期限

坡头区政府工作组入房征集意愿之日起 60 日内，由征收主

体、被征收人和申报主体签订《补偿协议》。被征收人摇号选定

补偿房屋之后，由房屋征收主体、被征收人和改造主体签订《征

收房屋补充协议》。

在签约期限后签订《补偿协议》的不给予搬迁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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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临时过渡安置方案

本项目采用“先建补偿房屋、后拆征收房屋”的安置原则，

不需要过渡房安置。

九、搬家费及搬迁奖励

（一）搬家费

1.搬家费每平方米 25 元，按证载套内面积计算。该搬家费

包括被征收房屋内家具、电器、网络等所有物品的拆迁、搬运

等费用。

2.因改造主体原因造成 2 次及以上搬迁的，由改造主体按

实际搬迁次数支付。

（二）限时搬迁奖励

1.户搬迁奖励：被征收人积极配合政府的征收工作，在政

府工作组入户征集意愿之日起 15 日内签订《补偿协议》的，一

次性奖励 3000 元/户；在 16-60 日内签订《补偿协议》的，一

次性奖励 2000 元/户。

2.整体搬迁奖励：整栋楼房被征收人在 60 日的期限内签订

《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期限搬迁交付房屋的，一次性奖励

1000 元/户。

十、款项支付期限与方式

（一）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在签订《补偿协议》、腾

空房屋、上交钥匙并经改造主体确认后，结算房屋货币补偿费、

补助费、奖励金。在被征收人腾空、移交房屋并经改造主体确

认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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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在签订《补偿协议》、腾

空房屋、上交钥匙并经改造主体确认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领

取房屋补偿费、搬迁补助费、奖励金；补偿房屋交付时，根据

所选户型的面积与应补偿的面积，结清差额部分的房屋补偿费。

（三）搬家费用于被征收人腾空、移交房屋并经改造主体

确认之日起 60 日内，由改造主体一次性支付；限时搬迁奖励金

的支付问题在《征收房屋补充协议》条款中予以明确，并于被

征收人腾空、移交房屋并经改造主体确认之日起 60 日内，由改

造主体一次性支付。

（四）其他补偿：对于被征收人不能提供合法的报建手续，

且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建（构）筑物（如业主搭建的庭院）及

青苗，参照《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征收土地青苗及

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湛府规〔2019〕16 号）进行货币

补偿的款项，在签订《征收房屋补充协议》并确定改造主体之

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以上款项支付期限需在《征收房屋补充协议》条款中予以

明确，由被征收人本人提供身份证在指定的银行开户，改造主

体按协议约定将房屋补偿、补助费、奖励金等费用存入该账户。

十一、房屋征收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十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征收人的权利与义务

1.对选择货币补偿的，征收主体监督改造主体按补偿协议

约定，支付给被征收人相关的房屋补偿费、补助费、奖励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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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2.确保产权调换房屋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安全标准。

3.征收主体负责督促改造主体组织办理补偿房屋的产权证。

（二）被征收人的权利与义务

1.被征收人有义务提供房屋相关合法手续，对手续不齐全

房屋应配合征收实施单位进行确认，并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补

偿协议》。

2.在签订《补偿协议》和改造主体支付房屋补偿费后，被

征收人按协议约定将不动产权属证明移交给改造主体，并由改

造主体统一办理注销手续；权属证明丢失的需登报声明作废，

公告费由被征收人负责。

3.须在收到改造主体交付房屋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自行搬

离、腾空被征收房屋并将被征收房屋（包括青苗及其他附属设

施）交付改造主体安排清理及拆除。房屋移交前被征收人应与

有关单位结清水、电、燃气、物业管理等费用及办理报停手续，

并维持原房屋结构完整，设施齐全。

4.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或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被征

收人，应积极协助改造主体办理补偿房屋的不动产权证手续。

5.被征收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的，由租赁双方在征收回迁前

自行解除租赁关系。如被征收房屋设置抵押登记的，由产权人

自行解除抵押。如存在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

房屋征收主体和改造主体均不承担房屋租赁、抵押及产权纠纷

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

6.按协议约定获得征收房屋补偿、补助费、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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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补偿结果公布

征收人应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

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布。

十四、强制执行

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不明确的，由坡头区人民政府报请湛江市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

定，并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

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且经协商后仍拒绝搬

迁的，由征收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五、其他事项

1.参照本方案拟定《补偿协议》，本方案未尽事宜征收人和

被征收人再协商，协商不成就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2.自《关于南油片区改造升级项目范围的公告》（湛坡府通

〔2019〕2 号）公告之日起，抢建（构）筑物一律不给予补偿。

3.本方案自公告之日起施行，由湛江市坡头区南油片区（首

期）“三旧”改造项目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1.南油片区（首期）“三旧”改造项目补偿房屋位置图

2.精装交楼标准



海阔天空 คิดถึง
 附件1



D系列【D1】

    本装修标准为回迁房屋的装修参考标准，最终以实际交付标准为准

    精装交楼标准

海阔天空 คิดถึง
附件2



2

户内配置标准

公区配置标准

设计效果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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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配置
标准

装修配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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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配置
标准

装修配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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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区配置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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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关设计效果图

玄关效果图

客餐厅效果图

过道效果图

卧室效果图

厨房效果图

卫生间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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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户内设计
效果图

玄关效果图

客餐厅效果图

过道效果图

卧室效果图

厨房效果图

卫生间效果图



8

客餐厅户内设计
效果图

玄关效果图

客餐厅效果图

过道效果图

卧室效果图

厨房效果图

卫生间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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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效果图户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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